
上海交通大学“学校引智项目”申报指南 

 

第一条  为提高学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增强综合竞

争能力,特设立“上海交通大学学校引智项目”，支持全校各院系

根据自身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情况聘请一批具有较高学术造诣

的外籍专家或者学者来校短期访问讲学和合作科研。 

第二条  本项目所聘请外籍专家或者学者是指在海外大学

或研究机构担任正教授或研究员的人员，应当具有以下至少一项

特征： 

（一）重要著述或者论文在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

影响； 

（二）曾任或者现任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学术组织或者研究

机构的主要职务； 

（三）曾任或者现任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权威学术刊物的主

编、副主编或者主要审稿人； 

（四）曾为或者现为本学科或者专业领域的学术会议的主席

或者主旨报告人； 

第三条  院系可以在全部学科门类范围内申请本项目的支

持。但是，必须依托已立项的科研项目进行申报，本项目不用于

资助来校仅参加国际会议的人员。 

鼓励院系结合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在国家或者地方重点学科、

新兴学科、交叉学科领域进行申报。 

第四条  申请本项目的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能够准确把握申报项目与学校的发展战略和整体规划

的关系，并能清晰估量和阐述该项目对学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质量等作用； 

（二）能够准确掌握相关学科或者专业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

势，熟悉并客观阐述拟聘请的外籍专家或者学者在国际上的学术

地位和影响，并与其已有一定的合作关系或者交流基础； 

（四）明确拟聘请的外籍专家或者学者来华工作的学术目标，

并有详细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安排； 

（五）具有较强的人才和设施优势，院系能够提供相关的配

套支持。 

第五条 我校申请者职称必须为副教授（或相当职称）以上

才能申请本项目，获准立项的项目限聘 1名专家或者学者，其每

年在校工作时间应当累计不超出 30天。 

核定的项目经费仅限用于所聘外籍专家或者学者的国际交

通费(限重点项目)、在沪住宿费及招待餐费支出，不得用于科研、

购买仪器和办公设备、礼品等支出，项目支出应当根据工作计划

实报实销。 

第六条  获准资助的项目应当于每年 12月 15日前提交项目

总结报告，并办理报销手续，不得延至下一年度。 

第七条  获准资助的项目不得变更。 

确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而无法按时实施的，应书面报告国

际合作与交流处，获准同意后终止项目实施。 

第八条  全校各院系应当加强统筹和领导，对项目申报、结

项等材料进行先期审核，严格把关，做好项目的管理工作。 

第九条  本项目指南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 

 


